招标编号：GYCTCG〔2012〕17号

关于“广元市朝天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2012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供水管材”征求意见公告

致各潜在投标人：
广元市朝天区政府采购中心受广元市朝天区明月水务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拟对其所需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2012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供水管材以公开招标方式进行采购。为保证采购当事人合法权益，确保政府采购程序公开、公平、公正，现就该项目的投标人资格条件和采购内容及质量等参数需求（详见附件1）广泛征求各供应商的意见。如您认为本采购项目要求存在倾向性或不合理性，请具体指出存在倾向性或不合理性的内容，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予以说明。供应商如有异议，请将意见函（格式见附件2）在2012年 8月15日18时前，以书面形式（加盖公司鲜章）反馈至广元市朝天区政府采购中心和广元市朝天区明月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同时抄送广元市朝天区财政局，相关材料的电子文本发送至邮箱ctqcgzx@163.com和ctcgg@163.com，逾期后提出的异议将不予以受理。

有关事项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采购单位：广元市朝天区明月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刘先生         0839-8623931

代理机构：广元市朝天区政府采购中心  樊女士         0839-8621401 邮箱ctqcgzx@163.com
监管机构：广元市朝天区财政局  张女士  0839-8621638邮箱ctcgg@163.com
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二0一二年八月八日
附件1：
第一部分   申请人资格
一、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二、本次采购要求的特定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注册资金不低于500万元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PE管材生产企业或其代理经销商；
2、所投产品的生产企业必须具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省级卫生部门颁发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国产产品卫生许可批件（管材）；
3、非投标产品制造商的必须提供制造商针对本项目的授权；

4、近三年完成1个及以上相当规模的PE管材供应业绩；
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第二部分  采购内容及技术参数要求

一、采购内容及数量
	序号
	管材规格型号
	采购数量（万米）

	
	合计
	18.82

	1
	φ90PE管 * 1.25mpa
	0.04

	2
	φ75PE管 * 1.6mpa
	0.13

	3
	φ63PE管 * 1.6mpa
	1

	4
	φ50PE管 * 1.6mpa
	2

	5
	φ40PE管 * 1.6mpa
	1.65

	6
	φ32PE管 * 1.6mpa
	1

	7
	φ25PE管 * 1.6mpa
	7

	8
	φ20PE管 * 1.6mpa
	6


二、管材质量技术要求：
1、符合《GB/T13663-2000、GB/T13663.2-2005给水用聚乙烯（PE）管材》标准要求。选用的聚乙烯管材生产原材料必须为国家正规生产厂家生产的原材料，PE材料级数为100级（质检部门、疾控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
2、卫生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评价标准》GB/T17219 的要求。
3、所有管材的管壁上必须采用厂家规范的标注方式，注明制造商名称、品牌、型号、规格、长度标注和执行标准。
附件2:
关于“广元市朝天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2012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供水管材”的意见函

    （截止2012年8月15日18时，逾期将不予以受理）
	项目名称
	广元市朝天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2012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供水管材

	项目编号
	GYCTCG〔2012〕17号

	有意见部分的编号（需明确指出有意见的部分的页码、编号、名称）
	

	原技术指标
	

	建议修改后的新指标
	

	修改理由
	

	联系人、联系电话、电子邮件地址
	

	公司名称及日期

（盖章）
	


说明：如供应商有建议和意见，请使用本意见函的格式，以书面形式（加盖公司鲜章）向广元市朝天区政府采购中心和广元市朝天区明月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反映，同时抄送广元市朝天区财政局，相关材料的电子文本发送至邮箱ctqcgzx@163.com和ctcgg@163.com，逾期后提出的异议将不以予受理。

广元市朝天区政府采购中心（传真）0839-862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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